关于广州市2023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共广州市委关于建立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穗字〔2018〕22号）有关要求，形成了《关于广州市2023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截至2023年末，广州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11,522.4亿元、负债总额2,115.0亿元、净资产9,407.4亿元。其中，行政单位资产3,089.6亿元，事业单位资产8,432.8亿元。
市本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3,243.6亿元、负债总额1,157.2亿元、净资产2,086.4亿元。其中，行政单位资产642.1亿元，事业单位资产2,601.5亿元。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及工作成效
（一）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完善的管理体系

一是强化重点资产管理。在近年制定的使用、处置办法基础上，出台《广州市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等系列配套措施，加大对房屋建筑、土地的管理力度。二是规范用车管理。出台《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加强我市行政事业单位执法执勤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管理的通知》《广州市财政局 广州市公务用车管理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务用车报废处置工作的通知》等规定，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执法执勤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管理。三是创新优化监管。印发《广州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共享共用试行办法》《广州市推进公共场馆园高质量运营工作方案》《广州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夯实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数据基础提升资产报告质量的通知》等，进一步理顺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调动主管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管好用好国有资产的主动性、积极性。

强化监管责任，夯实资产管理基础

一是加强资产会计核算工作。加强资产实物和价值管理，规范各单位资产台账、会计核算、资产盘点等基础工作。有序开展公路、水利设施、市政基础设施等公共基础设施资产入账工作。二是强化资产权属管理。全面推进市直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权属统一登记工作，加快解决市直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权属登记历史遗留问题。三是加强在建工程转固。依规将已投入使用的在建工程及时转固入账，并及时做好竣工财务决算，夯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核算基础。四是稳妥有序推进机构改革办公用房调配。坚持强化统筹与保障运转、减少腾挪与资产盘活、按需配置与科学测算并举，保障改革机构如期挂牌和正常运转，促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均衡配置。
（三）优化科学手段，推动资产预算融合
一是建立资产盘活情况与新增资产配置预算挂钩机制，从源头节约财政资金，对闲置浪费严重的部门，视情况停止批复或核减新增资产配置预算，以存量制约增量、以增量调节存量。二是严格执行资产配置标准，对新增资产配置的数量和价格进行双重管控。杜绝同类资产闲置与新增并存，到期仍具有使用价值的资产要继续使用，办公用品和办公设备不得超标准配备和随意报废更新。三是将资产管理嵌入预算管理一体化流程，实现资产管理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会计核算等环节的深度融合，建立预算资金形成资产的全链条管理机制，准确核算和动态反映资产配置、价值变动、存量等情况，为强化资产预算约束提供有力支撑。
（四）盘活闲置资产，提高资产使用处置效益

一是深层摸清底数。组织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全面开展清查，重点对房屋、土地、车辆、办公设备家具、大型仪器等资产情况进行深层摸底，做到底清账明。二是分类精准施策。分类梳理研究，通过调剂、划转、出租、处置等方式精准盘活。三是稳妥有序推动直管房、安置房等公房类资产盘活。加快理顺我市直管房管理体制，充分整合盘活我市存量直管房物业。
引入社会力量，推进公共场馆园运营改革

    一是制定《广州市推进公共场馆园高质量运营工作方案》，进一步提升我市公共场馆园社会化运营水平。二是创新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目标管理与激励约束，充分发挥激励机制的正向作用，充分激发公共场馆园管理单位干事创业积极性。三是开展调查研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公共场馆园运营典型案例和改革建议征集活动，为推广典型、解决堵点奠定基础。
加强监督检查，保障资产安全完整
    一是加强重点监管。结合近年来地方财经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地方财经纪律重点问题专项整治等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每年抽取市本级10个单位委托中介机构开展现场检查，进一步规范各单位资产管理。二是围绕重点问题。通过不动产查册、核对账务信息等方式，核实是否超标配置办公业务用房、是否存在账外资产、是否存在闲置资产等情况。三是聚焦问题整改。坚持以查促改，督促整改责任单位对查出问题要限时整改、分析研究、举一反三，确保整改到位。
（七）优化配置使用，健全共享共用机制
一是建立我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共享共用机制。制定《广州市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共享共用试行办法》，推动落实习惯过紧日子，将低效、闲置、超配资产的调剂共享，以及礼堂、会议室、展厅、体育场馆等会议文体活动场所的开放共享，予以制度化，降低机关运行成本。二是推进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建立完善大型仪器设施开放共享协调工作机制，逐步构建配置优化、管理规范、服务高效的开放共享体系架构，进一步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三是完善公物仓建设。搭建“智能实体仓+虚拟公物仓”信息系统，将罚没财物管理、行政事业单位闲置资产统一入仓试点管理，综合运用统筹调配、捐赠等方式盘活无法变现的资产，推动公物仓资产集约化处置利用。
（八）立足智慧高效，提升资产管理数字化水平

一是持续扩展系统应用场景。建立健全财政资金形成实物资产的全链条管理机制，逐步覆盖资产使用、处置、调剂共享等业务流程，准确核算和动态反映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全过程，实现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相统一。二是加强数据资源统筹应用。完成共享共用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和上线运行，汇总可开放共享的国有资产信息，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共享共用工作效能。三是促进跨平台数据衔接。推动资产管理融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加强资产管理系统与“数字财政”各业务系统的融合衔接，进一步打通数据壁垒。
三、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举措
（一）夯实监管机制，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效能
一是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完善资产计划、配置、核算、登记、保管、使用、处置、清查等全流程制度规程，探索、构建特定类型资产新的管理方法和科学控制模式。二是压实主管部门监管责任。找准资产管理制度执行着力点，发挥主管部门承上启下重要作用。三是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内控制度。督促部门及下属单位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加强本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具体管理，优化资产配置，防控管理风险。四是加强绩效评价管理。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为原则，全面、客观、准确评价各类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及成效，推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规范管理、提质增效。
（二）创新路径方式，推动国有资产资源资金盘活

一是在盘活领域上，要积极扩大盘活覆盖面。二是在盘活类型上，要充分涵盖实物、债权、股权、经营权、未来收益权等各类国有资产。三是在盘活方式上，对于各类国有资产资源能用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能融则融。
（三）持续落实落细，促进公共场馆园高质量运营

一是持续推进落实《广州市推进公共场馆园高质量运营工作方案》，充分发挥大体量资产价值，增强自身造血功能，优化城市运营成本。二是支持各公共场馆园业务主管部门推动工作落实落细，协助各公共场馆园业务主管部门在场、馆、园等各分领域谋划出台细化举措。三是对工作进度、质量、效果等情况进行全程跟踪，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发现和推广场馆园运营典型案例，促进开拓视野、厘清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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